
ZJCC00 – 2015 – 0001 
 

 

 
 

受吟脐腻拉液慈兽购 
 
 
 
 
 

温政发〔2015〕1 号 
 
 
 
 

受吟脐腻拉液慈凋萧匣臣 
Ė受吟脐侨椒稻╂绣剃势肪坍疲符嚼劫翟慨 

春谁钓僵Ж陈Ǆ祁剃ǅė鞭陕夷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《温州市水利工程运行维护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已经市人民政府第4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温州市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1月 7日 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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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吟脐侨椒稻╂绣剃势肪 

坍疲符嚼劫翟慨春谁钓僵Ж陈Ǆ祁剃ǅ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 为规范我市水利工程运行维护市场行为，推进市场

化改革，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，提升水利工程运

行维护的水平和效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浙江省水利工程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浙江省

招标投标条例》和《水利部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指导意见》等有

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行政区域内的公益性（含纯公益

性和准公益性，下同）水利工程运行维护市场行为及其相关活动。 

经营性水利工程运行维护市场行为及其相关活动，可以参照

本办法执行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公益性水利工程，是指各类具有防洪、

排涝、抗旱、挡潮、灌溉等社会公益性效益的水利工程，包括水

库、塘坝、堤防、水闸、泵站、渠道工程等。 

本办法所称水利工程运行维护，是指水利工程及其附属配套

设施、设备的日常运行操作、检查观测和维修养护等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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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所称水利工程运行维护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，是指水

利工程管理单位按照相关规定，通过政府采购、公开招标等竞争

方式，选择专业的水利工程运行维护企业承担水利工程运行维护

服务。 

第四条  水利工程逐步推行运行维护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，

降低管理成本，提高工作效率。 

第五条  水利工程运行维护市场应当遵照统一开放、公平竞

争和严格管理的原则有序运行。 

 

第二章  管理职责 

 

第六条 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利工程运

行维护市场行为的行业管理，制定水利工程运行维护向社会力量

购买服务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，及时纠正水利工程运行维护向社

会力量购买服务实施中的违法违规行为。 

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水利工程运行维护合同示范文

本，规范水利工程运行维护合同管理。 

第七条  各级财政、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利

工程运行维护资金的监督检查，发现问题，及时纠正。 

水利工程运行维护项目经费的筹集、拨付和使用情况应当接

受审计、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 

第八条  各级水行政和财政等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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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工程运行维护情况的绩效评价，有效控制管理成本,提高管理

水平和经济效益。其绩效考核办法另行制定。 

第九条  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实际需要，

定期组织岗位培训，对培训考核合格的人员发放相应的合格证。 

第十条  水利、电力、国资、建设等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

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（以下统称水利工程主管单位）负责所属水利工

程运行维护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行为的监督管理，督促水利工程

管理单位和运行维护企业建立健全运行维护规章制度，加强对水

利工程的运行维护安全的监督检查，确保水利工程运行安全和充

分发挥效益。 

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当加强对辖区内的农村集体经济

组织所属水利工程运行维护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行为的监督管理。 

第十一条 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依法承担水利工程的运行维护

和安全管理责任，应当建立健全工程安全监测、日常检查、维修

养护、控制运行、安全保卫、事故处理报告等规章制度，完善水

利工程技术档案，规范操作运行，确保工程完好和安全运行。 

第十二条  水利工程维修养护企业按照合同约定，承担水利

工程运行维护的相关责任和义务。 

 

第三章  购买服务 

 

第十三条 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水利工程（含附属配套设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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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，下同），其运行维护工作可以向市场购买服务： 

（一）已经完全实行管养分离的； 

（二）未配备运行、维护人员的； 

（三）运行、维护人员明显不能满足工程运行维护需要的； 

（四）其他需要购买运行维护服务的。 

第十四条 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积极培育水利工程运行

维护服务市场，规范、引导水利工程运行维护企业参与水利工程

运行维护服务。 

第十五条  参与水利工程运行维护服务活动的水利工程运行

维护企业，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： 

（一）具备专业技术力量和设备，具备一项或者多项从事水

利工程的日常运行操作、维修养护、检查观测、保洁及绿化管护

等能力； 

（二）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和资产管理制度，具有良好的社

会信誉和商业信誉，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的良好记录； 

（三）依法设立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实行自主经营、独立

核算、自负盈亏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。 

第十六条  参与Ⅲ等及以上水利工程运行维护服务活动的水

利工程运行维护企业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从事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的工程、管理、经济等专业技

术人员不少于 15 人，其中具有水利专业高级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1

人，具有水利及相关专业中级职称的人员不少于3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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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承担工程运行操作的，还应具备满足具体工程运行需

要的闸门运行工、水工监测工、渠道维护工、泵站运行工等水利

行业特有工种人； 

（三）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水利及相关专业高级职称且从事

水利专业工作5年以上。 

第十七条  参与Ⅳ等及以下水利工程运行维护服务活动的水

利工程运行维护企业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从事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的工程、管理、经济等专业技

术人员不少于 5 人，其中具有水利及相关专业中级职称的人员不

少于2人； 

（二）承担工程运行操作的，还应具备满足具体工程运行需

要的闸门运行工、水工监测工、渠道维护工、泵站运行工等水利

行业特有工种人； 

（三）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水利及相关专业中级职称且从事

水利专业工作3年以上。 

第十八条  水利工程运行维护企业可以与其他专业服务单位

组成联合体，参加水利工程运行维护服务活动。 

第十九条  公益性水利工程向市场购买服务的，应当通过政

府采购、公开招标等竞争方式，选择专业的水利工程运行维护企

业，承担日常运行操作、维修养护、检查观测、保洁及绿化维护

等运行维护服务。购买服务年限不低于 1 年，以确保运行维护工

作的连续性和完整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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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 政府购买水利工程运行维护市场服务，应当严格

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财政部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

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第 18 号）等法律规范和《温州市人民政

府办公室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》（温政办

〔2014〕118号）规定。 

第二十一条  水利工程运行维护企业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

履行水利工程运行维护义务，不得转包，不得擅自分包。 

涉及白蚁防治、金属结构与机电设备维护、安全监测与监控

系统维护等专业性较强的项目，经发包单位同意后可以分包给专

业服务单位。国家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二十二条  购买水利工程运行维护市场服务后，原水利工程

管理单位应根据实际承担的工作，按照省水利厅、财政厅和机构编

制委员会办公室《浙江省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定岗标准》（暂行）重

新核定编制人员，超出核定标准的编制原则上应相应核减或调整。 

 

第四章  经费保障 

 

第二十三条  水利工程运行维护管理经费的主要来源包括： 

（一）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用于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资金； 

（二）国有经营性水利资产经营收益； 

（三）地方水利建设基金； 

（四）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，受益区依法合理承担的工程

 — 7 — 



维护管理费； 

（五）按照规定应当用于水利工程运行维护管理的其他经费。 

水利工程运行维护管理经费不足部分，由同级财政统筹安排，

确保水利工程运行维护管理经费落实到位。 

第二十四条 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水利工程运行维护经

费测算和申报的指导和督促工作。 

水利工程主管单位负责水利工程运行维护经费的申报和筹措

工作。 

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应当按照《浙江省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

（试行）》和《浙江省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定岗标准（试行）》等规

定，开展水利工程运行维护经费测算工作。 

 第二十五条 水利工程年度维修养护经费应当优先安排水利

工程的市场化运行维护费用。 

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 

第二十六条  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市级功能区管委会

可以根据当地实际，制定实施办法。 

第二十七条  本办法自 2015年 3月 1日起施行。 
 

 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、市检察院， 

驻温部队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 
  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 月 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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